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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IDA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億達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39)

關連交易－進一步延長貸款
上市規則第13.17條項下之披露責任

第三次延長協議

茲提述：(a)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和解協議；(b)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之通函，內容有關借款人（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貸款人訂立的原貸款協議，據此，貸款人同意向借款人提供最高達人民
幣288,500,000元之貸款；及(c)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之公
告，內容有關分別根據第一次延長協議及第二次延長協議延長貸款。

根據貸款協議，借款人最多可獲得人民幣288,500,000元的貸款。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借款人
僅提取第一筆貸款人民幣230,000,000元，而其餘貸款根據貸款協議失效。第一筆貸款分為三部
分：(a)人民幣22,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到期；(b)人民幣34,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日到期；及(c)其餘人民幣174,000,000元根據貸款協議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到期，其後均
根據第一次延長協議及╱或第二次延長協議（如適用）延長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據和解協議，億達方已同意（其中包括）簽署後償協議，據此，嘉愈將約定及同意，任何億達方
償還嘉愈借出的股東貸款的責任，在還款權利上應次於及低於債務人根據和解協議事先全額支付
總付款義務。由於第一筆貸款屬於後償協議範圍，第一筆貸款須根據後償協議進一步延長。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借款人與貸款人就第一筆貸款之還款日期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原先根據第二次延長協議延長）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及經計入第一筆貸款的未
付利息後將貸款金額修改為經修訂貸款訂立第三次延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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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貸款人為中民嘉業之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中民嘉業間接持有嘉佑全部
股權，而嘉佑持有已發行股份之約61.20%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因此，貸款
人為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關連人士及貸款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
規則第14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第三次延長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故訂立
第三次延長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概
無股東於第三次延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及概無董事須就批准訂立第三次
延長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第13.17條項下之披露責任

根據和解協議，億達方已同意（其中包括）嘉佑簽署公司股份押記，據此，嘉佑將以安都方為受益
人押記其20%股份。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按和解協議擬定，嘉佑簽署公司股份押記，以押
記516,764,000股股份（相當於20%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第三次延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嘉佑及其聯繫人將就批准第三次延長協議之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由全
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葉偉明先生、郭少牧先生、王引平先生及韓根生先生）組成之本公司獨立董
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第三次延長協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將獲委任，以就第
三次延長協議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第三次延
長協議之進一步詳情，連同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之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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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茲提述：(a)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和解協議；(b)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四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之通函，內容有關借款人（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貸款人訂立的原貸款協議，據此，貸款人同意向借款人提供最高達人民幣
288,500,000元之貸款；及(c)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之公告，內
容有關分別根據第一次延長協議及第二次延長協議延長貸款。

根據貸款協議，借款人最多可獲得人民幣288,500,000元的貸款。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四日，借款人僅
提取第一筆貸款人民幣230,000,000元，而其餘貸款根據貸款協議失效。第一筆貸款分為三部分：(a)

人民幣22,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到期；(b)人民幣34,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日到
期；及(c)其餘人民幣174,000,000元根據貸款協議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到期，其後均根據第一次延
長協議及╱或第二次延長協議（如適用）延長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據和解協議，億達方已同意（其中包括）簽署後償協議，據此，嘉愈將約定及同意，任何億達方償
還嘉愈借出的股東貸款的責任，在還款權利上應次於及低於債務人根據和解協議事先全額支付總付
款義務。由於第一筆貸款屬於後償協議範圍，第一筆貸款須根據後償協議進一步延長。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借款人與貸款人就第一筆貸款之還款日期由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原
先根據第二次延長協議延長）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及經計入第一筆貸款的未付利息
後將貸款金額修改為經修訂貸款訂立第二次延長協議。

第三次延長協議

第三次延長協議之訂約方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訂約方： (1) 大連聖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及

(2) 上海嘉愈醫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作為貸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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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延長協議之主要條款

根據第三次延長協議，借款人與貸款人同意延長第一筆貸款之還款日期及將第一筆貸款之本金額修
改為經修訂貸款如下：

第一筆貸款
的相關部分

根據原貸款協議
（經第一次延長協議及
第二次延長協議修訂及延長）
的第一筆貸款之期限 第三次延長協議所協定的經修訂條款

人民幣22,000,000元 自相關提取日期起至其後第
十四天止，並根據第一次延
長協議進行修訂及延長（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第二
次延長協議（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

第一筆貸款的相關部分之本金額須計及自提
取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相關未繳
利息後增至人民幣24,077,707.05元。期限將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

人民幣34,000,000元 自相關提取日期起至其後第
一百八十天止（即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日），及透過第二次延
長協議予以修訂及延長（即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筆貸款的相關部分之本金額須計及自提
取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相關未繳
利息後增至人民幣37,216,014.48元。期限將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

人民幣174,000,000元 自提取日期起至其後第
三百六十五天止（即二零二一
年二月三日），及透過第二次
延長協議予以修訂及延長（即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一筆貸款的相關部分之本金額須計及自提
取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相關未繳
利息後增至人民幣190,265,130.01元。期限
將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結束。

除上述第一筆貸款之期限變動及相關貸款額增加利息部分外，貸款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將維
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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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協議項下第一筆貸款之主要條款

本金額： 人民幣230,000,000元

利率： 年利率為8%，乃參考經計及適用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尚未償還
貸款之利率後的本集團的計息債務之平均融資成本年利率約8.5%後經公平磋商而
釐定。

根據第三次延長協議，經修訂貸款的應付利息將維持年利率8%。

經考慮訂立第三次延長協議之原因（將有助於本公司在目前的經營環境及最新財務
狀況下達成和解協議），尤其：

(i) 適用於經修訂貸款的利率低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平均融資
成本10.7%。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的尚未償還貸款約人民幣
153億元，其中約31.1%按低於8%之利率計息，而約68.9%以不低於8%之利率
計息。除約人民幣15億元債券及約人民幣4億元貸款無抵押外，所有其他尚
未償還貸款均由本集團已抵押資產作擔保。本集團財務狀況自二零一九年受
到中國民生流動性困難的不利影響。本集團利率低於8%的尚未償還貸款中，
73.0%於二零一九年之前取得或其後以於二零一九年之前取得先前貸款之條件
重續。由於本公司為中國民生的附屬公司，若干銀行及金融機構已表示，於
中國民生解決流動資金困難前，彼等將不會與本集團訂立新貸款協議，導致
本集團遇到從若干銀行及金融機構取得新貸款融資的困難以及被其中一家金
融機構暫停提取貸款；及

(ii) 以經修訂貸款的規模比較，本集團難以取得比8%利率更為優惠的其他新融
資，

董事會認為，適用於經修訂貸款的利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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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第一筆貸款之期限將根據第三次延長協議延長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詳情請參閱上文「第三次延長協議」一段。

用途： 第一筆貸款將用於供本公司支付末期股息或貸款人認為合適的任何其他用途。

先決條件： 第三次延長協議受限於：

(a) 借款人及貸款人各自就訂立第三次延長協議獲得內部批准；及

(b) 第三次延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

其他：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待有關第三次延長協議的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刊發及聯交所就有關第三次延長協議的通函取得批准後，倘第三次延長協議未能
於貸款協議項下的第一筆貸款之期限屆滿（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於股東
特別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則貸款人同意，此舉將不會構成貸款協議項下的違
約事件，以及：(i)在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至股東特別大會日期，不會就借款人違
反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提出申索；及(ii)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後，不
會就借款人違反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提出申索。

擔保： 待第三次延長協議生效後，貸款協議下的抵押協議將繼續有效，並由借款人以貸
款人的名義提供，作為經修訂貸款的擔保。

有關詳情請參閱下文「抵押協議」及「保證協議」兩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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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協議

鑒於根據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提供貸款，大連益通與大連中興（各自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以貸
款人為受益人的抵押協議，據此大連益通與大連中興同意向貸款人抵押大連益通已抵押資產及大連
中興已抵押資產，作為借款人於貸款協議項下義務之抵押。待第三次延長協議生效後，貸款協議下
的抵押協議將繼續有效，並由借款人以貸款人的名義提供，作為經修訂貸款的擔保。

抵押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

訂約方： (i) 貸款人（作為承押人）；

(ii) 大連中興（作為其中一名押記人）；

(iii) 大連益通（作為其中一名押記人）；及

(iv) 借款人。

主體事項： 根據抵押協議，大連益通及大連中興同意向貸款人抵押以下資產，作為借款人
於貸款協議項下之義務之抵押：

已抵押資產 產權證書編號 土地╱物業總面積

(1) 大連益通擁有的位於
中國大連市甘井子區
的兩(2)幅地塊的土地
使用權（「大連益通已
抵押資產」）。大連益
通已抵押資產已獲批
准作城市住宅土地用
途，期限至二零八零
年十二月三十日。

遼(2017)大連市內四區不
動產權第00900034號

大甘國用(2011)第40028

號

土地總面積23,686.71平
方米

土地總面積5,236.43平方
米

獨立估值師評估的於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十四日大連益通已抵
押資產的資產價值為
人民幣21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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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連中興擁有的位於
中國大連市高新園區
的物業及地塊的土地
使用權（「大連中興已
抵押資產」）。大連中
興已抵押資產已獲批
准作批發及零售用
途，期限至二零五零
年六月二十九日。

獨立估值師評估的於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十四日大連中興已抵
押資產的資產價值為
人民幣193,020,000

元。

高新園區國用(2010)第
05052號

遼(2019)大連高新園區不
動產權第05003978號

物業建築總面積8,534.33

平方米

土地總面積12,597.4平方
米

抵押協議之期限： 第一筆貸款提取日期起計及截至借款人履行其於貸款協議項下還款義務當日
止。

董事確認，自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起直至本公告日期，大連益通已抵押資產及大連中興已抵押
資產之價值並無重大變動。

保證協議

鑒於根據貸款協議向借款人提供貸款，億達發展（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以貸款人為受益人之
保證協議，據此億達發展同意提供以貸款人為受益人之擔保，總擔保金額等於貸款金額。待第三次
延長協議生效後，貸款協議下的保證協議將繼續有效，並以貸款人為受益人提供，作為經修訂貸款
的擔保。

貸款之理由及裨益

誠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披露，本公司曾面臨超出本集團預期的
各種挑戰，並導致本集團根據若干貸款協議發生若干觸發事件，包括：(i)本公司控股股東中國民生
被實施一份資產凍結令；(ii)本公司執行董事陳東輝先生因涉嫌職務侵佔罪被中國公安部門拘留，詳
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三日之公告中披露（陳先生其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五日在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被罷免本公司董事）；及(iii)延遲支付二零二零年到期年息6.95%的300,000,000美
元優先票據的未償還本金額52,854,000美元（詳情披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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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筆貸款由借款人取得以支付末期股息。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支付末期股息，其後
本公司計劃尋求其他額外融資及╱或動用其內部資源履行貸款協議項下第一筆貸款之還款責任。經
計及本公司目前的財務狀況及根據最終裁決為解決未償還應付款而與安都方達成的安排，借款人及
貸款人同意進一步延長第一筆貸款的還款日期，以令本公司根據後償協議優先向安都方還款。

本公司訂立抵押協議及保證協議作為貸款之擔保。待第三次延長協議生效後，貸款協議下的抵押協
議及保證協議將繼續有效，並以貸款人為受益人提供，作為經修訂貸款的擔保。本公司集中精力繼
續改善其業務經營，並確保根據第三次延長協議償還經修訂貸款。據此，董事會認為，貸款人將須
就抵押協議項下之抵押採取強制執行之可能性相對甚微。

根據現行計劃，本集團將動用內部資源或本公司釐定的其他適當融資方式償還經修訂貸款。

董事認為，儘管第三次延長協議並非於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惟其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

進一步延長貸款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會認為，訂立和解協議使本集團可：(a)就根據最終裁決提出的未償還本金及利息達成和解，金
額由約2.09億美元減少約0.34億美元至1.75億美元，從而減輕本集團的財務負擔及改善其流動資金狀
況；及(b)消除仲裁對本公司公眾形象的負面影響。第三次延長協議於還款次序上對和解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後償協議而言屬次要。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和解協議、第三次延長協議
的條款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對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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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和解協議及貸款協議訂約方之資料

本公司及本集團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為中國最大的商務園區開發商及領先的商務園區運營商，主要
業務涉及商務園開發及運營、銷售商務園配套住宅、寫字樓及獨立住宅、商務園委託運營管理及提
供建築、裝修及園林綠化服務。

貸款人

於本公告日期，貸款人為中民嘉業之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中民嘉業間接持有嘉佑全部股
權，而嘉佑持有已發行股份之約61.20%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因此，貸款人為
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關連人士。

中國民生持有中民嘉業67.26%的股權。

貸款人為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及主要從事投資管理、產業投資及資產管理。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貸款人為中民嘉業之全資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中民嘉業間接持有嘉佑全部股
權，而嘉佑持有已發行股份之約61.20%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因此，貸款人為
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關連人士及貸款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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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第三次延長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故訂立第
三次延長協議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概無股東
於第三次延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及概無董事須就批准訂立第三次延長協議
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第13.17條項下之披露責任

根據和解協議，億達方已同意（其中包括）嘉佑簽署公司股份押記，據此，嘉佑將以安都方為受益
人押記其20%股份。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按和解協議擬定，嘉佑簽署公司股份押記，以押記
516,764,000股股份（相當於20%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和解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
三月五日之公告。

只要有關公司股份押記的上述義務繼續存在，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之規定繼續於其後續
中期及年度報告中作出披露。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第三次延長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嘉佑及其聯繫人將就批准第三次延長協議之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投票。 由全體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葉偉明先生、郭少牧先生、王引平先生及韓根生先生）組成之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
會已告成立，以就第三次延長協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將獲委任，以就第三次延長
協議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第三次延長協議之進
一步詳情，連同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建議、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及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
預期將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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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規定，否則下列詞彙應具有以下涵義：

「安都方」 指 洛林投資有限公司、諾曼底投資有限公司、志圖控股有限公司
及鴻禧投資有限公司，彼等各自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獨立第三方

「經修訂認沽期權」 指 按根據補充協議中規定的公式釐定的價格行使認沽期權

「仲裁」 指 申索人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接獲的仲裁通
知，就行使補充協議規定的經修訂認沽期權呈交仲裁申請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借款人」 指 大連聖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及
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房地
產開發

「申索人」 指 涉及按根據補充協議中規定的公式釐定的價格行使經修訂認沽
期權的兩家合營公司（即大連億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及大連
億澤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中的若干合營夥伴

「中國民生」 指 中國民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
司

「中民嘉業」 指 中民嘉業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億達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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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押記」 指 嘉佑以安都方為受益人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訂立的股份押
記，據此，嘉佑同意以安都方為受益人押記其持有的20%股份
作為億達方於和解協議項下的義務的抵押品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大連益通」 指 大連益通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及為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

「大連益通已抵押資產」 指 具有本公告「抵押協議」一段賦予該詞之涵義

「大連中興」 指 大連軟件園中興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及為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

「大連中興已抵押資產」 指 具有本公告「抵押協議」一段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將召開及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以（其中包括）批准第三
次延長協議

「最終裁決」 指 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日作出關於仲裁的最
終裁決

「末期股息」 指 本公司已宣派及應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現
金股息每股人民幣8分，已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支付

「第一次延長協議」 指 借款人與貸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八日的第一次延
長協議

「第一筆貸款」 指 金額為人民幣230,000,000元之第一筆貸款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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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協議」 指 億達發展與貸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日的保證協
議，於本通函「保證協議」一段中進一步詳述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會之獨立董事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葉偉明先
生、郭少牧先生、王引平先生及韓根生先生組成，為就第三次
延長協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而成立

「獨立股東」 指 嘉佑及其聯繫人以外之股東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獨立估值師」 指 大連恒源房地產土地評估有限公司

「嘉佑」 指 嘉佑（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
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擁有已發行股份約61.20%及為本公司控股
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嘉愈」或「貸款人」 指 上海嘉愈醫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正式成立
及有效存續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 指 貸款人根據貸款協議授予借款人本金總額最高人民幣
288,500,000元之貸款

「貸款協議」 指 借款人與貸款人就貸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貸款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日之最高額貸款協議，經第一次延長協議、第
二次延長協議及第三次延長協議修訂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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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人」 指 大連億達房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港鑫有限公司及均安控股有限
公司，均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抵押協議」 指 大連益通、大連中興及貸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日的最高額抵押協議，於本通函「抵押協議」一段中進一步詳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經修訂貸款」 指 考慮到根據第三次延長協議對第一筆貸款收取的利息後經修訂
之貸款額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第二次延長協議」 指 借款人與貸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九日的第二次延長
協議

「和解協議」 指 安都方、債務人及億達方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簽訂的和解協
議，內容涉及債務人根據最終裁決應支付的未償還款項的和解
安排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美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後償協議」 指 由億達方、嘉愈及安都方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訂立的後償
協議，據此，嘉愈約定及同意，任何億達方償還嘉愈借出的股
東貸款的責任，在還款權利上應次於及低於債務人根據和解協
議事先全額支付總付款義務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補充協議」 指 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的補充協議

「第三次延長協議」 指 借款人與貸款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的第三次延
長協議

「總付款義務」 指 載於和解協議之總額208,793,40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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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達發展」 指 億達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及為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開發

「億達方」 指 本公司、其五間全資附屬公司及其兩間合營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億達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姜修文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姜修文先生、鄭曉華女士及于世平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
剛先生及張修楓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偉明先生、郭少牧先生、王引平先生及韓根生
先生。


